
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计算中心上机考试监考指令

一、考前准备

1．请监考老师将自己的手机调成振动状态，监考过程中不要在考场内接电话。

2．每一批考试开考前20分钟应重新启动计算机，检查计算机的还原和启动是否正常。注意：应尽可能避免在同一时刻启动过多的计算机，防止人造高峰对服务器形成瞬时高压而导致部分计算机启动异常。
3．检查已打印出的座位安排表，对于计算机有故障的座位，重新安排合适的座位并作好记录。

4．待主考通知准备就绪后，才能组织考生入场，并要求考生按指定的座位号就座。

二、考前10分钟时，播放上机考试考场指令
1．考场指令播放期间，监考老师应使用金属探测仪随机抽检一部分考生：

(1)抽检人数至少应达考生人数的10%以上，同时震摄有不良企图的考生。
(2)如在检查过程中出现报警声，应要求考生做出解释或出示相关金属物品，然后，要对原部位再次进行检查，确定无违禁物品。
(3)对于不配合检查的考生，可允许其考试，但应调整其位置至方便监控的位置，考试过程中重点注意，同时以纪实的方式将情况记入考试记录。
2．考场指令播放完毕后，再次向考生特别强调：

(1)答题过程中请及时存盘，请及时按要求上传相关文件(一定不要等到最后一起上传)，减少因计算机死机、临时短暂停电和其它故障造成的损失。

(2)发现违纪行为，报学校严肃处理，至少是纪律处分，大部分是留校察看。

(3)就坐后，必须仔细检查座位计算机桌上下、键盘上下、地上有无纸张(条)、书本和其它涉嫌作弊的物品，若有则必须清理干净。若考试过程中发现这些东西，则视为作弊处理。
(4)考试过程中若发现随身携带了手机、电子辞典等电子设备或其它涉嫌作弊的物品，无论是否开机或使用，均视为作弊处理。
贵重物品最好自己拿回宿舍，坚持放在考场内的，监考无任何看管义务，若发生丢失或损坏，由考生自己承担全部责任，且强调最近出现过多起考试时手机放在讲台、教师机而后丢失之事。

注意：教务明确规定，因放置物品到宿舍等地而耽搁的时间，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给监考老师的建议：

①最好不让学生将手机、书包等物品集中放置在教师机，让学生自己寻找其它空闲桌子或角落存放。

②无论如何，监考老师不得去翻动、转移、整理学生放置的物品。

三、考试过程中

监考过程中应坚守岗位，严格监考，勤于巡查，维护正常的考试秩序，提高监考业务水平，力争“火眼金睛”。不得做看报、聊天和其他与监考业务无关的事情。

1．严格检查考生证件、座位号、登录帐号(防范代考)，让考生在座位安排表上签字，座位安排表妥善保存，事后交部门存档。

注意：确因计算机故障需更换位置的，应再次核对证件、登录帐号和考生为同一人，并在座位安排表上注明更换情况。
2．为需要草稿纸的考生发放专用草稿纸(禁止自带)，要求考生立即在草稿纸上写下自己的学号、姓名并检查。监考过程中应注意识别考生自带的仿冒草稿纸——专用草稿纸上打了专门的识别孔且每次考试的孔位、孔数各不一样。
3．对学生端考试系统异常的处理：仔细检查原因，但不能提示完成题的操作方法，不要轻易启动考生计算机，重大处理措施要报主考批准。

4．对涉嫌使用电子产品作弊的考生进行检查时，金属探测仪应置为振动状态。
5．及时关闭未使用的计算机，及时关闭完成正常交卷的计算机。

6．合理安排、调控、减少上卫生间的考生人数，严格执行：

(1)同一考场的同一时段内原则上只能允许1名考生上卫生间。在不影响监考的情况下，同一时段可允许不同性别的各1名考生上卫生间。
(2)对需要上卫生间的考生严格登记，并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违禁物品检查。

(3)陪同并带领考生到考试专用的卫生间(航空港校区为H5306旁边)——可只到门口，但应注意卫生间内有无异常光源出现。考生使用完卫生间后，陪同其返回——注意防范其趁机更换考试座位。

7．公正监考，爱护考生但不袒护考生：

(1)提高认识，严格监考是有利于学生成才、学校发展和优良学风的创建，有利于公平正义，即使对于被处理的考生，从长远来看，也是一种变相的关怀和帮助。
对于处理不得力、考试秩序较差、考试纪律被考生事后投诉并查实的考场，将追究相关监考老师的责任事故。
(2)一经发现考生所在计算机桌上下、键盘上下、地上和身上有涉嫌作弊的物品，立即停止考生考试，请其离开考场。若考生需要领回涉嫌作弊的物品，例如手机，应让其书写详细的情况说明。
一定注意涉嫌作弊物品的证据保全工作，防范考生事后抵赖。

(3)对于警告1次后继续交头接耳或有其它作弊行为的考生，立即停止其考试，请其离开考场并做违纪记录。

(4)对于被停止考试且纠缠不休或状态异常的考生，交由巡考、主考处理，并视情况决定是否通知其辅导员前来协助处理。

(5)做好考试违纪的情况记录，便于后续的调查处理。
四、考试交卷

1．严格按考场统一时间考试。对于迟到的考生，当统一时间到时，强制其交卷，不得延时；对于特殊情况(例如计算机故障、登录故障)的考生，可报告主考适当延时。

2．考生交卷后，应检查交卷是否正常。

3．统计本场考试的缺考人数，未按考试时间安排参考的考生按缺考处理。

4．作好考场监考记录并签字(所有监考老师均应签字)。

附：考试重要提示之门贴

▲ 考试过程中

手机等电子设备及其它涉嫌作弊的物品

不得随身携带，一经查获视为作弊处理

贵重物品请自行在考场外妥善保管

执意放在考场内的，若发生丢失或损坏

由考生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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